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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心理師服務--家長同意書
    本校輔導室經評估發現貴子女若能透過學校心理師的協助、接受心理輔導服務，將有助於其開發潛能、增進學習效益、並提高學校生活適應。由於接受這樣的服務，需要獲得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因此，請您詳讀以下內容，若同意接受本項服務，請簽名後交回學校輔導室。
壹、服務說明：
1. 服務方式：1.□個別諮商 2.□團體諮商 3.□其他(請說明：     ，以上服務若有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下得錄音錄影，其內容用於學校心理師督導討論以及個案研究上。
2. 目的：透過學校心理師的專業學養，提供貴子女心理輔導服務，並在專業保密原則下，協助貴子女開發潛能、增進學習效益、發展良好人際技巧、並增進學校生活適應。
3. 保密：學校心理師均接受過良好專業訓練，並被要求嚴守專業倫理，對於因晤談而知悉之隱私，均依法守密，以維護學生權益，但有下列各款之情事者不在此限： 
1. 經詳細解說、告知其應有之權益，並在徵得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者；
2. 學生或其關係人之狀況可能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者；
3. 學生或其關係人涉及法律責任者，如：兒童福利法、少年福利法、優生保健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等。
貳、家長或監護人應盡義務：
1. 接受晤談邀約:因輔導需要，學校心理師認為有必要邀請家長或監護人提供更多有關學生訊息，或在晤談後，學校心理師專業判斷有向家長或監護人說明學生狀況與提供輔導策略時，家長或監護人應儘量出席。
2. 配合輔導：根據專家研究發現，結合學校、家庭、與相關專業人員通力合作的輔導成效最為顯著。因此建議家長應儘可能與學校心理師合作，共同協助學生。
    本人已詳讀上述規定，願意確實遵守，並同意子女接受本項心理輔導服務。
子女就讀：      　 年　  　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簽名：                 於     年   月   日
學校心理師簽名:                於     年   月   日
